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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並為推動本校水資源環境

生態永續利用領域之教師專業發展、學生與相關產業之深入連結及自然

科學教學研究之資源擴增，特成立水資源環境生態永續利用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隸屬於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營運任務包含承接水資源環境生態永

續利用相關之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監測、環境教育或科普推廣，及規劃建

議與檢核。 
第三條 本中心承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術研究

機構、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委託或合作計畫。 
第四條 本中心成員主要為自然科學教育學系與本校其他系所教師組成，每半年

定期召開會議，配合本中心自我業務與經費檢核、本中心服務方向討論，

與中心人事相關聘任討論。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由承接各機構單位之計畫案與相關捐款供給。設置主任1

人，由計畫主持人兼任，任期一年，得連續兼任。視業務需求與營運盈餘，

得下設執行長1人、環境組組長1人、生態組組長1人、永續暨推廣組組長

1人，並可另聘校外專業人士與專任助理若干名，以上皆不佔用學校正式

編制員額。以上職務若由本校編制內教師擔任，得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編制內教師法定以外之給與、行政人員工作酬勞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

給要點」支給人事給與項目，其餘人員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計畫專任人

員工作酬金暨博士後研究員教學研究費用表」進行聘任。 
第六條 本中心設有常務委員會，成員由本中心主任、執行長、各組組長組成，進

行中心業務審查及規劃事宜，每半年召開一次中心常務委員會議。 
第七條 本中心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

入收支管理要點」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館舍場地管理及使用辦法」支付

相關費用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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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本中心承接土地相關利用開發所衍生之水資源環境生態永續利用項目，

包含： 
一、水質檢測、水域生態等環境影響評估規範項目。 
二、水質檢測、水域生態等環境監測規範項目。 
三、環境/永續教育課程設計、環境/永續教育活動帶領、環境/永續教育推

廣活動等。 
四、水資源環境生態規劃建議和檢測等。 
五、培育學子相關技能，並能畢業即就業的能力 
六、其他有利於推動水資源環境生態永續利用之事宜。 

第九條 本中心設置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